
單位：元

機關名稱 宣導主題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南門勞工育樂中心各項業務宣導 平面媒體 110.06.04 勞安福利科 15,000
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身心障礙者就業宣導影片製作 電視媒體 110.06.26-110.06.28 就業促進科 66,000

填表說明：

1.

2. 執行單位係指各機關或公營事業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。

110��年6月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

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動支政府預算辦理之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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